
 

 

 

德清县明欢金属粉末有限公司年产 100 吨硫

酸钴、100 吨氯化钴迁建提升改造项目 

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说明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建设单位：德清县明欢金属粉末有限公司 

二○二○年七月 



1 概述 

德清县明欢金属粉末有限公司拟实施年产 100 吨硫酸钴、100 吨

氯化钴迁建提升改造项目，委托浙江清雨环保工程技术有限公司进行

本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工作，并按照《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》

(生态环境部部令第 4 号)（以下简称《办法》）在本项目环境影响报

告书编制阶段开展了公众参与工作。 

建设单位于 2019 年 12 月 17 日首次公开了本项目环境影响评价

信息，于 2020 年 5 月 26 日公开了本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

稿。 

2 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情况  

2.1 公开内容及日期 

公开内容及日期与《办法》符合性分析见下表 

序号 公开内容及日期 《办法》要求 
符合性

分析 

1 

建设项目名称：德清县明欢金属粉末有限公司年产 100

吨硫酸钴、100 吨氯化钴迁建提升改造项目 

选址选线：浙江省湖州市德清县德清工业园区化工功

能区 

建设内容：本项目通过租用德清县佳龙建材贸易有限

公司 5127 平方米厂房，新增浸出槽、搅洗槽、净化

槽、P204 萃取箱、P507 萃取箱等设备，形成年产 100

吨硫酸钴、100 吨氯化钴的生产能力。本项目为搬迁项

目，项目投产后补新增产能。 

建设项目名称、

选址选线、建设

内 容 等 基 本 情

况 ， 改 建 、 扩

建、迁建项目应

当说明现有工程

及其环境保护情

况 

符合 

2 

建设单位名称：德清县明欢金属粉末有限公司 

联系人：马建明 

联系电话：13819258082 

建设单位名称和

联系方式 
符合 

3 单位名称：浙江清雨环保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
环境影响报告书

编制单位的名称 
符合 

4 https://pan.baidu.com/s/1L_HY2AFJqa5gFMpS1q4Jgw 
公众意见表的网

络链接 
符合 

5 

提交方式:公众可以在信息公开后，以信函、传真、电

子邮件或者按照有关公告要求的其他方式，向建设单

位或者环境影响评价机构提交书面意见。 

提交途径:①信函地址：浙江省湖州市德清县德清工业

园区化工功能区 

②电子邮件地址：181832449@qq.com 

提交公众意见表

的方式和途径 
符合 



6 
公开时间 2019 年 12 月 17 日，合同签订日期 2019 年

12 月 13 日 

确定环境影响报

告书编制单位后

7个工作日内 

符合 

2.2 公开方式  

2.2.1 网络 

载体:建设单位网站，网络公示时间为 2019 年 12 月 17 日；网

址 ：

http://huzdq.zjzwfw.gov.cn/art/2019/12/17/art_1460378_4813.h

tml；截图如下： 

 

  

2.3 公众意见情况  

无 
 

 

 



3 征求意见稿公示情况  

3.1 公示内容及时限 

公示内容及时限与《办法》符合性分析见下表 
序号 公开内容及日期 《办法》要求 符合性分析 

1 

网 络 链 接

https://pan.baidu.com/s/19sMYQ

3MQLYd55Z3wby6dFw 提取码: y4z0 

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和途径：通

过电话 13819275918 联系建设单位

马建明后可到德清县德清工业园区

化工功能区德清县明欢金属粉末有

限公司查阅。 

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

文的网络链接及查阅纸质报告

书的方式和途径 

符合 

2 

评价范围内环境保护目标：德清县

新市镇；评价范围外的群众也可提

出与本项目环境影响有关的意见和

建议。 

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 符合 

3 
https://pan.baidu.com/s/19sMYQ

3MQLYd55Z3wby6dFw 提取码: y4z0 
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符合 

4 

公众可通过信函、传真、电子邮件

等方式向建设单位或环评单位提交

公众意见表，或通过电话方式联系

建设单位。 

建设单位：德清县明欢金属粉末有

限公司 

单位地址：德清县德清工业园区化

工功能区 

联系人：马建明     

联系电话：13819275918 

邮箱：181832449@qq.com 

环评单位：浙江清雨环保工程技术

有限公司 

单位地址：杭州市中河中路 281 号

金峰大厦 7F 

联系人：李溶溶     

邮箱：181832449@qq.com 

提交公众意见表的方式和途径 符合 

5 
本信息公开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，

即 2019 年 5 月 26 日至 6月 9日 

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。 

建设单位征求公众意见的期限

不得少于 10 个工作日 

符合 

3.2 公示方式  

3.2.1 网络 



载体: 建设单位网站；网络公示时间为 2020 年 5 月 27 日；网

址 ：

http://huzdq.zjzwfw.gov.cn/art/2020/5/27/art_1460378_5785.ht

ml；截图如下： 

  

3.2.2 报纸 

载体:德清新闻，属于建设项目所在地公共易于接触的报纸；报

纸公示时间分别为 2020 年 5 月 27 日和 2020 年 5 月 28 日，符合《办

法》中要求的在征求意见稿公示的 10 个工作日内报纸公开信息不得

少于 2次的规定。 

照片如下： 



 

 



 

 

 



3.2.3 张贴公告 

张贴地点为新市镇政府、蔡界村村委、孟溪村委、城东村村委、

乐安村委、石泉村委，符合《办法》中要求的在征求意见稿公示的同

时通过在建设项目所在地公众易于知悉的场所张贴公告进行信息公

开，且持续公开期限不得少于 10个工作日。 

照片如下： 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 

 

新市镇人民政府 



 

 

石泉村村委会 



 

 

孟西村村委会 



 

 

乐安村村委会 

 



 

 

城东村村委会 

 

 



 

 

蔡界村村委会 

 



3.3 查阅情况  

查阅场所设置情况：德清县德清工业园区化工功能区德清县明欢

金属粉末有限公司。 

查阅情况：无公众前来查阅。 

3.4 公众提出意见情况  

无公众提出意见和建议。 

4 公众意见处理情况  

公众参与期间，建设单位未收到公众对本项目提出的环境影响相

关意见。 


